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4319

10位ISBN编号：7509314313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法律法规案例注释版系列》编写组

页数：1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内容概要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是审判经验的结晶，是法律适用在社会生活中真实、具体而生动
的表现，是联系抽象法律与现实纠纷的桥梁。
因此，了解和适用法律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参考已发生并裁判生效的真实案例。
从广大读者学法用法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最新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
法律的决定》。
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法律法规案例注释版”丛书。
该丛书侧重“以案释法”。
期冀通过案例注释法条的方法，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字里行间以及领会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
。
    丛书最大的特点是：    第一，权威性。
    丛书所编选案例的原始资料尽量来源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从阐释法律
规定的需要出发，加工整理而成。
对于没有相关真实案例的重点法条，则从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立法部门对条文的权威解
读中提炼条文注释。
　  第二，示范性。
  　裁判案例是法院依法对特定主体之间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法律纠纷作出的裁判，其本身具有
真实性、指导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丛书选择的案例紧扣法律条文规定，对于读者有很强的参考借鉴价值。
    　  第三，实用性。
  　每本书都由专业人士撰写主体法的适用提示，以帮助读者对该法有整体的了解。
丛书设置“相关案例索引”栏目，列举更多的相关案例，归纳出案件要点，以期通过相关的案例，进
一步发现、领会和把握法律规则、原则，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做到举一反三。
此外，我们还在主体法律文件之后收录重要配套法律文件，以及相应的法律流程图表、文书等内容，
方便读者查找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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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适用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法地位】　第二条  【婚姻制度与原则】
　第三条  【婚姻法禁止的行为】  　案例1  婚约解除时，赠与的彩礼应予返还　  案例2　订立婚约后
未按规定登记结婚而同居的，在短期内要求解除同居关系时可以适当返还彩礼  　案例3　婚约对当事
人没有法律拘束力，但一方解除时需提前告知对方，否则应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案例4　婚约赠与
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旦于结婚前解除婚约即应返还彩礼　　案例5　借婚姻索取财
物的行为为现代法律所不容　　案例6　既未登记结婚也未同居的，解除婚姻时应返还彩礼　　案例7  
因订立婚约而互赠的价值不大的财物应视为一般赠与。
婚约解除后无需返还　　案例8  劳动力不能成为订立婚约时赠送的彩礼内容　　案例9　婚约解除后，
不能因对方有过错而拒绝返还彩礼　　案例10　订立婚约后同居期间怀孕又流产的，在解除同居关系
时不宜将彩礼全部返还　　案例11  与订婚约相关的吃饭、见面礼友共他小额财物应视为一般赠与，婚
约解除后不得要求返还　　案例12  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故应返还婚约彩礼　　案例13　解除同居关系
时，婚约彩礼应酌情返还　　案例14　男方因订立婚约而为女方装修房屋，婚约解除后女方应返还装
修费用　第四条  【家庭关系】  第二章　结婚　第五条  【结婚自愿】  　第六条  【法定婚龄】  　第
七条  【禁止结婚】  　第八条  【结婚登记】    　案例15  因未领取结婚证而请求解除同居关系，后经补
办结婚登记避免了家庭破裂　  案例16　未办理登记手续而同居的，其财产关系为共同共有　  案例17
　1994年2月1日前男女双方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但未办理登记的，属于事实婚，准用法定婚姻的有关
规定　  案例18　聘娶婚等习俗虽为某些地方所认可，但并没有法律效力  　案例19  因未亲自到结婚登
记机关进行登记，“夫妻”双方被认定为同居关系　第九条  【互为家庭成员】  　第十条  【婚姻无效
】    　案例20　精神病婚后痊愈则婚姻应有效　  案例21　婚前健康而婚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
疾病，不能认定为无效婚姻　  案例22　表兄妹结婚，婚姻自始无效  　案例23  未达到法定婚龄而结婚
的，婚姻自始无效　第十一条  【可撤销婚姻】    　案例24　受胁迫而办理结婚登记的，应认定为可撤
销婚姻　第十二条  【无效或被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案例25  因近亲结婚而无效的婚姻，当事人
可以请求解除无效婚姻关系　  案例26　无效婚姻请求解除的，法院应依法宣告，并对财产一并处理　
 案例27  因婚前患有不应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而请求解除无效婚姻，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适当
补偿¨第三章　家庭关系　第十三条  【夫妻平等】  　第十四条  【夫妻姓名权】  　第十五条  【夫妻
双方的自由】  　第十六条  【计划生育义务】  　　案例28  男女双方均有生育权：妻子擅自流产不侵
犯丈夫生育权　第十七条  【夫妻共同所有财产】  　　案例29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取得的福利款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案例30  结婚八年以上和公婆共同生活的妇女应当成为家庭房产共有人　　
案例31  夫妻双方以子女名义购买的财产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第十八条  【夫妻一方的财产】  　
　案例32　夫妻一方参加比赛所取得的奖牌有特定人身性，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　第十九条  【夫妻财
产约定】  　　案例33  同居期间就财产归属所订立的契约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案例34  自愿订立
的婚内协议对双方均有法律拘束力　　案例35  离婚时因故尚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可于离婚后另行起
诉　第二十条  【夫妻扶养义务】  　　案例36　妻子因病住院且无经济来源，丈夫应当承担扶养义务
　　案例37  离婚后请求支付扶养费不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抚养、赡养义务】  　
　案例38  离婚后，父母对于在读大学且患病的成年子女应继续支付适当抚养费　　案例39　子女对父
母的赡养义务不应因其经济困难而免除　　案例40  父母对于子女所订立的赡养协议不满意，仍可请求
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案例41  成年子女不得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但可以适当减少赡养费　　案例42　
离婚前协议流产但之后女方反悔的，男方对该子女仍应履行抚养义务　第二十二条  【子女的姓氏】  
　第二十三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教育】  　第二十四条  【遗产继承】  　第二十五条  【非
婚生子女】    　案例43　分居协议中还对子女抚养作了约定，无特殊理由不得要求进行变更　  案例44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　  案例45　请求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涉及非婚生子女抚养及财产
分割问题的应一并解决　  案例46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因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而有所不同  　案
例47　对子女的抚养应从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结合双方抚养能力和条件确定　第二十六条  
【收养关系】    　案例48  已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养子女关系应准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第
二十七条  I继父母与继子女】  　第二十八条  【(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的抚养、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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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49　生父死亡，生母无力抚养，祖父母已事实上开始抚养且孙子女也愿意随祖父母生活，法院
可以认定祖父母的抚养权　第二十九条  【兄姐与弟妹之间的扶养义务】  　第三十条  【尊重父母婚姻
】  第四章　离婚第五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第六章　附则附录1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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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被告没有返还聘金的义务，并有权要求原告赔偿周甲的青春和名誉损失，并为周甲今后的生活
作出安排。
被告请求判令原告赔偿青春和名誉损失费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聘娶婚虽不为法律所承认，但仍然作为民俗在福建省的农村和台湾流传。
根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案例注释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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